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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7� � �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公告编号：临2023-041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相关进展情况

2023年7月21日，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江苏舜天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集团” ）转发的《省国资委关于有关省属贸易企业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苏国资[2023]65号），现将省属贸易企业重组整合涉及的有关企

业国有股权划转事项公告如下：

1、将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的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苏省惠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苏豪

控股集团” ）持有。

2、将江苏省国资委持有的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给省苏豪控

股集团持有。

3、将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 ）持有的舜天集团100%股权无

偿划转给省苏豪控股集团持有。

4、涉及有关省属贸易企业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有关划转方

依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被划转企业2022年度审计报告进行账务调整。

5、涉及企业按有关规定办理股权划转、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6、股权划转涉及上市公司事项的，按证券监管有关规定办理。

二、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重组方案拟将国信集团持有的舜天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予省苏豪控股集团，

本次划转前，公司以及划入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省苏豪控股集团将取得舜天集团100%股权，国信集团将不

再持有舜天集团100%股权。 省苏豪控股集团将通过舜天集团间接控制公司223,482,95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0.69%），国信集团将不再间接控制公司。 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舜

天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江苏省国资委。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

示：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无偿

划转协议双方尚未正式签署。

三、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无偿划转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相关资产交割

等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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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控股股东无偿划转相关进展情况

2023年7月21日，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汇资管” ）转发的《省国资委关于有关省属贸

易企业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苏国资[2023]65号），省属贸易企业重组整合涉及的有

关企业国有股权划转事项通知如下：

1、将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的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苏省惠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给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苏豪

控股集团” ）持有。

2、将江苏省国资委持有的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给省苏豪控

股集团持有。

3、将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

给省苏豪控股集团持有。

4、涉及有关省属贸易企业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有关划转方

依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被划转企业2022年度审计报告进行账务调整。

5、涉及企业按有关规定办理股权划转、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6、股权划转涉及上市公司事项的，按证券监管有关规定办理。

二、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重组方案拟将江苏省国资委持有的苏汇资管100%股权无偿划转予省苏豪控股集

团，本次划转前，公司以及划入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省苏豪控股集团将取得苏汇资管100%股权。省苏豪控股集

团通过苏汇资管间接控制公司1,511,581,0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7.41%）。 公司的控

股股东仍为苏汇资管，实际控制人仍为江苏省国资委。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关

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无偿划转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收购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相关资产交割

等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28� � � � � � � � � � �证券简称：弘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52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整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重组整合的提示性公告》（临2023-049）。

2023年7月2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省苏豪控股集团” ）转发的《省国资委关于有关省属贸易企业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的通知》（苏国资[2023]65号），省属贸易企业重组整合涉及的有关企业国有股权划

转事项通知如下：

1.将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的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苏省惠

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给省苏豪控股集团持有。

2. 将江苏省国资委持有的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给省

苏豪控股集团持有。

3. 将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无

偿划转给省苏豪控股集团持有。

4.涉及有关省属贸易企业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有关划

转方依据中介机构出具的被划转企业2022年度审计报告进行账务调整。

5.涉及企业按有关规定办理股权划转、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等手

续。

6.股权划转涉及上市公司事项的，按证券监管有关规定办理。

本次控股股东与上述省属企业重组整合后，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股权结构发生变化。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2日

股票代码：003043� � � � � � � �股票简称：华亚智能 公告编号：2023-057

转债代码：127079� � � � � � � �转债简称：华亚转债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可转债比例变动达10%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756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12月

16日公开发行了3,4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34,

00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3〕14号”文同意，公司34,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1月1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亚转债” ，债

券代码“127079” 。

上述发行的“华亚转债” 中，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彩男先生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景余先生、陆巧英女士共获配可转债数量1,887,163张，占本次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55.51%。 王彩男、陆巧英、王景余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春雨欣投资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 “春雨欣投资” ， 王彩男担任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获配可转债数量

231,818张，占本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82%。

上述股东持有可转债数量及比例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2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华亚智能公开发行可转债上市公告书》。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彩男先生通知， 获悉其于2023年7月20日、

2023年7月2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持有的“华亚转债” 1,390,909张，占本次债

券发行总量的40.91%。转让完成后，王彩男先生持有“华亚转债” 0张，占本次债券发

行总量的0.00%。

本次可转债转让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春雨欣投资合计持有

可转债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有数量

（张）

持有比例

（%）

变动数量

（张）

变动比例

（%）

持有数量

（张）

持有比例

（%）

王彩男 1,390,909 40.91 -1,390,909 40.91 0 0.00

王景余 382,500 11.25 0 0.00 382,500 11.25

陆巧英 113,754 3.35 0 0.00 113,754 3.35

春雨欣投资 231,818 6.82 0 0.00 231,818 6.82

合 计 2,118,981 62.33 -1,390,909 40.91 728,072 21.42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45� � � � �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3-053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3年4月21日召开了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公司于近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变更（备案）通知书》，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类别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1301-72号银星智界2号楼1301-1601。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布朗路1号银星智界一期2栋1401-1601

注册资本（万元） 23431.4304 32755.1705

其他董事 钟小平、梁甫华、向锐、任达、隆晓燕、卢绍锋 钟小平、李玉元、向锐、任达、隆晓燕、卢绍锋

监事 余君燕、姜勇、朱长隆 余君燕、姜勇、刘正岗

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83� � � � � �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6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7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召开2023年第56次上市审核

委员会审议会议，对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

结果，公司本次发行的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发行事项尚需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注册程序，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注册或不予注册的决定文件

后另行公告。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22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千红制药 股票代码 0025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毅 姚毅

办公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518号 常州市新北区云河路518号

电话 0519-85156003 0519-85156003

电子信箱 stock@qhsh.com.cn stock@qhsh.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56,756,137.67 1,136,885,809.73 -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025,836.94 201,856,775.83 -4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1,714,537.23 147,139,049.81 -2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384,874.81 -19,719,775.37 64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1 0.1615 -42.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1 0.1615 -4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9.16% -4.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23,921,830.93 2,805,938,488.48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5,900,737.56 2,450,354,230.21 -2.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89,2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耀方 境内自然人 19.96% 255,402,000 191,551,500

赵刚 境内自然人 5.41% 69,301,000 58,275,750

王轲 境内自然人 4.95% 63,409,600 47,557,200

蒋建平 境内自然人 3.33% 42,567,000 31,925,250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核心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2.34% 30,000,000 0

德邦基金－周冠新－德邦基

金常新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8% 25,500,000 0

刘军 境内自然人 1.82% 24,059,644 18,044,733

天算量化（北京）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天算专享9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16,996,900 0

赵人谊 境内自然人 1.17% 15,000,000 0

建信基金－赵人谊－建信鑫

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9% 14,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耀方与王轲为父子关系；赵刚、赵人谊与“建信基金－赵人谊－建

信鑫享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王耀方、王轲、刘军以及蒋建平之子蒋驰洲为“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部分持有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控股子公司“常州千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1500万元，持股比例71.43%。

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千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设立“河南千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千红生物认缴出资5100万

元，持股比例为51%。河南千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为千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的孙公司。

3、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类口服靶向抗肿瘤新药QHRD107胶囊获得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开展QHRD107联合维奈克拉和/或阿扎胞

苷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Ⅱ期临床试验，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新

药QHRD107获得药物Ⅱ期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耀方

202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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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移为通信 股票代码 3005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杰 梁霞

电话 021-54450318 021-544503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500弄30号 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500弄30号

电子信箱 stock@queclink.com stock@queclink.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23,837,683.36 486,517,658.44 486,517,658.44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1,984,208.33 85,039,182.95 85,039,182.95 -2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0,986,897.52 80,327,010.73 80,327,010.73 -11.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2,384,974.39

-188,374,

736.91

-188,374,

736.91

175.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4 0.1857 0.1857 -27.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54 0.1857 0.1857 -27.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5.48% 5.48% -1.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950,062,

556.78

1,959,668,

301.02

1,960,747,

998.01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98,575,

277.44

1,687,551,

483.22

1,687,595,

332.42

0.6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

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因此公司调

整了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报表项目中涉及的相关数据的期初数。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 通

股股 东

总数

31,77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廖荣华

境内自

然人

30.20% 138,285,920 110,522,940

精速国

际有 限

公司

境外法

人

11.00% 50,381,880

信威顾

问有 限

公司

境外法

人

8.17% 37,421,740

上海呈

瑞投 资

管理 有

限 公

司－ 呈

瑞 正乾

67号私

募 证券

投资基

金

其他 2.00% 9,156,160

香港中

央结 算

有限 公

司

境外法

人

0.82% 3,748,697

姚东辉

境内自

然人

0.54% 2,461,500

彭嵬

境内自

然人

0.46% 2,117,950 2,117,812

中国人

寿保 险

股份 有

限 公

司－ 万

能 －国

寿瑞安

其他 0.42% 1,921,000

王勤剑

境内自

然人

0.31% 1,416,220

王波

境内自

然人

0.25% 1,155,08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股东廖荣华、精速国际有限公司、信威顾问有限公司、彭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

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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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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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股份质押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别于2023年6月6日、

7月8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得无异议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3-053)和《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可交换公司债券拟进行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61)。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工

装备集团” )�拟以其所持公司部分A股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本次可交换债券” )，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23〕

356号)。 为保障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或本次可交换债券本息按照约

定如期足额兑付，重工装备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2.3亿股A股股票及其孳息作为担

保，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质押登记。

2023年7月21日，公司收到重工装备集团《关于重工装备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股份质押登记完成的通知》，其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将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具体

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大连

重工

装备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230,000,

000

19.15

%

11.91

%

否 否

2023 年

7 月 20

日

至办理

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之

日止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可交换债券

持有人交换

股份和为可

交换债券的

本息偿付提

供担保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

质押

前质

押股

份数

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大 连

重 工

装 备

集 团

有 限

公司

1,200,

880,

758

62.18

%

0

230,

000,000

19.15% 11.91% 0 0.00% 0 0.00%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控股股东重工装备集团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

求；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工装备集团本次可交换债券质押不存在通过非经常性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重工装备集团本次质押公司股份比例未超过50%，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不会影响其控股股东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4.重工装备集团本次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

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重工装备集团可交换债券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未来其股份变

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关于重工装备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股份质押登记完成的通知；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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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21日接到公司股

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投资” ）的通知，神州通投资

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深圳市神州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是 28,000,000 5.72 2.26

2022年7月21

日

2023年7月20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

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深圳市

神州通

投资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27,500,000 5.62 2.22 否 否

2023年7月

19日

2024年7月

20日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补充流

动资金

深圳市

神州通

投资集

团有限

公司

是 33,780,000 6.90 2.73 否 否

2023年7月

19日

2024年7月

19日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偿还债

务

合计 / 61,280,000 12.52 4.94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的情形。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深 圳 市 神

州 通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司

489,464,

303

39.50

177,

580,000

210,860,

000

43.08 17.01 0 0 0 0

赣 江 新 区

全 球 星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54,000,

000

4.36

25,900,

000

25,900,

000

47.96 2.09 0 0 0 0

新 余 全 球

星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52,128,

000

4.21

26,000,

000

26,000,

000

49.88 2.10 0 0 0 0

黄绍武

14,362,

431

1.16 0 0 0 0 0 0

10,771,

823

75.00

合计

609,954,

734

49.22

229,

480,000

262,760,

000

43.08 21.20 0 0

10,771,

823

3.10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120,650,

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19.7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9.74%，对应融资余额47,005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62,76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3.0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1.20%，对应融资余额95,005万

元，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处置、其他收入等多种方式获取的资

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

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由

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目前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

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采取提前回购、追加保证金等方式防范平仓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07月21日


